塔里木大学

2009年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程序
一 答辩前期准备：

（1）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确定  导师确定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，于2009年6月1日前报教务办研究生秘书。研究生秘书须在答辩前一周，将答辩时间、地点及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（填写《塔里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批表》一份），报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及校研究生工作部审核、备案，将正式通过的答辩委员会组成名单、答辩安排表，于6月5日前发至各研究生导师。
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组成：答辩委员会成员要由5-7名教授、副教授或具有相应职称的专家组成。研究生本人的指导老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，夫妇二人不能作为同一答辩委员会的成员。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、副教授或具有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。答辩委员会中设秘书一人，由本专业讲师以上职称者担任。
（2）答辩顺序的确定及论文送审  学院研究生秘书在接收毕业生论文（7本/人）时以抓阄的形式确定毕业生答辩顺序，学院在6月5日前将论文送交答辩委员会成员审阅。
二  正式答辩要求、程序：
（1）要求  答辩委员会成员在论文答辩中，要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实事求是，以身作则，弘扬良好的学术风尚和严谨的治学态度。不得讲人情，讲关系，投唯心票，随意降低要求。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二人及以上者缺席，则答辩需改期进行。学位论文答辩须公开举行，答辩前一天，学生在校内主要公告栏张贴“学位论文答辩”公告。
（2）详细环节
1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本场答辩正式开始

答辩委员会主席介绍本场答辩委员会成员，就本届硕士研究生中期报告、课程、在研情况及提起学位申请等事项，做以大体介绍，宣读完答辩学生名单、顺序及安排后，宣布本场答辩正式开始。
2 报告环节

 eq \o\ac(○,1) 指导教师向答辩委员会介绍学位申请人的思想品德、课程考试成绩、完成研究生培养等情况。
 eq \o\ac(○,2) 学位申请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，硕士研究生报告时间为30分钟。

 eq \o\ac(○,3) 答辩委员会成员及来宾提问，学位申请人答辩。答辩采用应急性答辩，即每一个提问者的问题提完后，答辩人应立即回答；回答完毕后再由下一位提问。研究生提问和答辩时间至少30分钟。

 eq \o\ac(○,4) 答辩委员会成员在每场答辩完后做出评价，填写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评价表》，答辩秘书同时填写《学位论文答辩记录》（包括该生基本情况、答辩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答情况）。
3 答辩委员会讨论学位论文决议

 eq \o\ac(○,1) 现场报告完成后，休会10-15分钟，该场答辩委员会成员退场，于其他房间进行评议、表决。要求对研究生的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进行认真评议，讨论通过答辩进行无记名投票填写《表决票》，评语必须明确指出研究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、创新和不足。
 eq \o\ac(○,2) 答辩委员会主席返回答辩现场，宣读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决议。整场答辩时间控制在1.5小时左右，并作详细记录。
 eq \o\ac(○,3) 答辩委员会秘书将答辩委员会决议（包括论文评语、评分和表决结果）等填入《塔里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》中，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，连同申请人的其它有关材料交送所在的学院。
4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阶段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表现、课程学习成绩和论文答辩情况进行全面审核，并对是否授予其学位做出建议，经主席签字，连同有关材料和汇总表《塔里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审批表》，于答辩后三天内送交研究生部。研究生部对学位申请人的全部材料审核无误后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，做出最后审批。
